林分起源核实认定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重庆市建设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行动方案》，推动公益林与天然林并轨管理，规范全县林分起源科学认定工作，科学保护天然林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全国天然林保护修复中长期规划》等规定，结合石柱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林地管理边界范围内，在林草综合生态监测数据库中起源为天然的乔、竹、灌木林和次生林及天然更新林分与现地核实起源存在差异的林地为核实认定对象。 
第二章  认定方法与程序
第三条  核实认定原则。科学性原则，基于生态学、林学理论与技术手段，综合判定林分起源；客观性原则，以实地调查和可验证证据为认定依据，避免主观判断；可溯源性，结合历史档案、遥感影像等多源数据追溯林分演变过程。
第四条  核实认定方法。林分起源认定应以林草湿年度监测“一张图”为基础，以有关调查技术规程、细则对森林资源起源认定的标准为参考依据，收集小班现地照片及相关佐证资料，经县林业主管部门复核后，与年度林草生态综合监测工作协同开展。
第五条 有营造林佐证资料的林地起源认定：
（一）经过人促封育措施（补植补造、施肥抚育株树比例大于 50%）但是林草湿资源一张图（或二调）调查为天然林的，应认定为人工林；
（二）原为人工造林小班地块，由于保存率不高等原因后萌生的混交林，调查为天然林的，应认定为人工林； 
（三）人工林采伐后的萌生林分，或开展过低产林改造后调查为天然林的，可核实修正为人工林；
[bookmark: OLE_LINK1]（四）马尾松飞播林（或人工播种），调查为天然林的，应核实起源核实修正为人工林。 
第六条 无营造林佐证资料的林地起源认定：
[bookmark: _GoBack]（一）主要优势树种为外来树种的天然林，应核实认定为人工林；
（二）存在规律性株行距或单一树种集中连片分布等人工造林特征的林地，应核实认定为人工林； 
（三）土壤剖面显示大面积翻耕或外来基质回填痕迹的林地，应核实认定为人工林。
第七条  同一小班内林分起源存在差异，应根据林分起源实际，将小班进一步细化，科学确定小班林分起源，达到小班林分起源一致。
第八条  核实认定程序：
（一）申请和受理。由林权所有人或经营权人向县林业主管部门提出认定申请，填写《石柱县集体林地林分起源科学认定申请表》（附件1）。申请材料包括：申请书、拟申请认定林地范围所涉的林地权属证书、历史经营记录等。县林业主管部门受理后应及时组织开展林分起源认定工作。
（二）调查和认定。
由具有林业规划调查设计资质的三方机构对需要重新调查核实认定起源的林地开展外业调查核实工作，同时收集外业图片、调查取证等佐证资料，形成林分起源核实调查报告，填写《天然林起源科学认定调查表》（附件2），报县林业局进行认定。申请人为林农，三方机构由县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聘请。
县林业主管部门收到申报材料后，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现场查验，并组织审查评估，形成认定意见。认定结果应在被认定林地所在地公示7日，接受社会监督。对认定结果存在异议的，两个月内以书面的形式向重庆市林业局申请复核。
（三）成果运用。林地起源认定结果纳入年度林草监测数据库进行变更，可作林地的林分起源数据运用。
第三章  监督与管理 
第九条 天然林起源科学认定工作由县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对全县天然林起源核实认定情况负责，保证核实认定资料齐全，核实认定工作规范，核实认定结果真实、准确。
第十条 天然林起源科学认定应与林草湿监测工作密切衔接、协同开展，确保工作同步、数据同步以及成果运用同步。
第十一条  县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天然林起源科学认定工作的责任监管，加强三方机构的指导，对工作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或者不严不实等情况，采取惩戒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或单位的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